
 

 

 

          動 用 申 請 書（循環動用借款適用） 

         

茲依 貴我雙方契約暨約定書，向 貴行申請動撥： 

一、本借款由 貴行撥入借款人所指定之帳戶，一經撥入，即視同借款金額於撥付當日由借款人親收無誤，不另立收據。 

二、撥（借）款金額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三、動撥方式： 

□1.本借款金額，借款人同意於借款撥付日，全數轉入  貴行      分行(部)      存款第         號

帳戶內。 

□2.本借款金額，借款人同意，全部清償借款人於 貴行民國   年   月   日到期之債務，並授權由 貴行逕行

無摺轉帳繳付，無須向借款人補徵取款條，借款人對此交易款項完全承認，至前開帳戶之存款餘額，概以 貴行帳載

餘額為準，但經借款人證明確有錯誤， 貴行應予更正。 

□3.按房屋買賣雙方出具之撥款委託書(如附件)辦理撥付。 

四、借款期間：自民國   年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  年   月   日止，本借款期間須契約有效期間內為其要件。 

五、借款利息及利率調整方式（請擇一種） 本金、利息償還辦法（請擇一種） 擇定方式 

利息採下列方式計算： 

1. 採固定利率年利率   ％，按日計息，按月計付，於借款期間不再調整。

2. 採 貴行定儲利率指數     %加    ％計為年利率    ％，按日

計息，按月計付。如 貴行定儲利率指數調整時，均願隨時比照機動調

整，並自調整日起，按調整後之年息計算。 

3. 其他： 

 

 

自實際借用日起，以每一個月為一期：  

1. 利息按期繳付，到期償還本金。 

2. 其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利率調整方式 

採第  種。 

本金、利息償還辦法

採第   種。 

 

 
 
 

 
 
 
 

立約人
（

蓋章 
）

六、違約金：借款人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本金自到期日起（分期攤還者自約定攤還日起），利息自繳息日起，照應還款額，
逾期在   個月以內部份，按約定利率百分之   ，逾期超過   個月部份，按約定利率百分之   ，計付違約金。 

七、特約事項： 
1.除借款契約暨約定書(循環動用適用)另有約定外，本申請書第五條及第六條之償還辦法若有任何一期未如期清償時，縱
然事後清償，未到期部份仍視為全部到期，立約人喪失期限之利益，並自視為全部到期時，立即一次全部清償或任憑 貴
行處分擔保物充償，如有不足，立約人願意負責清償。 

2.立約人願切實遵守與 貴行訂立之契約約定書及另訂之同意書、承諾書、抵押權、質權或動產擔保設定契約書等所列各
條款，本動用申請書為雙方契約約定書之一部份。 

3.個別約定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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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覆

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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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
 
本契約正本乙份，正本由  貴行收執，影本由  貴行註明『與正本完全相符』，交由立約人各收執乙份為憑。

立約人(借款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放款帳號： 放款核號： 
核准日期： 核准期限： 
初次貸放日： 產 品 別： 

 

本申請書之其他條款列載於契約暨約定書，立約人已於合理期間內審閱(於民國   年   月   日攜回，審閱期至少五日)，

並已詳細審閱本契約條文及經個別商議（條款以紅色或粗黑字體或標示底線者）且充分瞭解及同意。 

此致 
 

陽信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   台照 

 核章日期 核章人 

借款人(即為立約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住 址： 

  

 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

A130-4-H560-4 


